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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

局，税务干部进修学院： 

为落实《深化国税、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》关于“建立健全随

机抽查制度和案源管理制度”的要求，根据《推进税务稽查随机

抽查实施方案》（税总发〔2015〕104 号文件印发）的规定，现

将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《税务稽查随机抽查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执行中遇有问题

和有关建议，请及时反馈至国家税务总局（稽查局）。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16 年 5 月 24 日 

 

  

  

  

税务稽查随机抽查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总  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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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

中事后监管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58 号）精神，健全税务稽

查随机抽查机制，统一规范税务稽查随机抽查执法检查人员名录

库管理，根据国家税务总局《推进税务稽查随机抽查实施方案》

（税总发〔2015〕104 号文件印发）有关要求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各级税务机关税务稽查随机抽查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的建

立、运用和管理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 本办法所称税务稽查随机抽查执法检查人员（以下简称执

法检查人员），是指各级税务机关中取得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务

检查证》的从事稽查实施工作的人员。 

本办法所称税务稽查随机抽查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（以下简称执

法检查人员名录库），是指国家税务总局和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

和计划单列市，下同）、市（地、盟、州及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

的区，下同）、县（县级市、旗，下同）税务局根据税务稽查随

机抽查工作要求，按照不同层级建设和管理的执法检查人员相关

信息库。 

第四条  建立、运用和管理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应当遵循统筹规划、

统一建设、规范运用、动态管理、公正公开、持续完善的原则。 

第五条  各级税务机关由稽查部门牵头负责、相关部门协作配合，

建立、运用和管理本级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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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的建立 

 

第六条  国家税务总局、省、市、县税务局分别建立执法检查人员

名录库。国家税务总局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人员包括税务总局本

级执法检查人员和各省税务局推荐执法检查人员，推荐执法检查

人员的数量为本省执法检查人员总数的 1%，由国家税务总局稽查

局审核确定。各省税务局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人员包括省税务局

本级执法检查人员和各市税务局推荐执法检查人员，推荐执法检

查人员的数量由各省税务局自行确定。市、县税务局执法检查人

员名录库包括辖区内所有执法检查人员。 

第七条  改革了属地稽查方式，推行省、市一级稽查模式或者实施

稽查集约化管理的地区，相应的市、县税务局可不建立执法检查

人员名录库。 

第八条  国家税务总局、省税务局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的推荐执

法检查人员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： 

（一）热爱税收事业，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，敬业爱岗，勤政廉

洁，累计从事税务稽查工作 2 年以上，身体健康，能够承担外出

办案等特定工作任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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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工作实绩突出，领导和群众认可度较高，骨干带头作用较

为明显，在本单位或者本专业领域具有一定的影响。 

（三）具备较高的业务素质和专业素养，熟练掌握财税知识，具

有较强的检查办案能力、组织协调能力、解决复杂问题能力，有

一定业务专长，对相关行业有较丰富的实际检查工作经验，有办

理重大案件经历。 

（四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同等条件下可优先备选税务总局、

省税务局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： 

1.获得各类专业资格证书或相应职称的。 

2.获得市税务局以上稽查能手、征管能手等荣誉称号的。 

3.省税务局以上税务领军人才或者专业人才库成员。 

4.多次被上级机关抽调参与全国、全省、全市各类案件检查、业

务检查、重大专项行动等工作，取得突出成绩并受到表彰的。 

第九条  执法检查人员信息包括以下四类： 

（一）基本信息：包括姓名、性别、年龄、政治面貌、学历学位、

所学专业、职业资格、所在单位、所在岗位、职务、稽查工作年

限、能级等次（主辅查）、证件号码等。 

（二）专长信息：是指执法检查人员擅长检查的行业、税种、案

件、其他特长等信息。一名执法检查人员可以同时具备一项或多

项专长，具体包括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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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擅长检查的行业门类（包括采矿业，制造业，电力、热力、燃

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，建筑业；批发和零售业，交通运输、仓

储和邮政业，住宿和餐饮业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，

金融保险业，房地产业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，文化、体育和娱乐

业等）。 

2.擅长检查的税种（包括增值税、营业税、消费税、企业所得税、

个人所得税、资源税、土地增值税、其他各税）。 

3.擅长检查的案件（包括逃避缴纳税款案件、逃避追缴欠税案件、

骗取出口退税案件、虚开发票案件、制售非法发票案件等）。 

4.擅长的其他领域（包括法律、会计、电子查账等领域）。 

（三）业绩信息 

1.近三年检查的企业数量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数量、重点税源企

业数量及相应查补数额。 

2.工作考核考评结果、获得各类奖励情况等。 

3.上级评价信息：包括上级借调记录及借调期间工作评价等。 

4.其他业绩信息，如科研成果、各类竞赛荣誉等。 

（四）状态信息 

1.个人当前在查案件数量。 

2.个人为税务总局、省税务局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成员的标记信

息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320


